关于调整区县随班就读教师津贴的意见
各中小学:
为进一步推动我区随班就读工作的健康、持续发展，经区教育局研究决定,自2008年1月起对全区随班就读教师津贴作如下调整：

（1）每1名随班就读生每月发放教师津贴100元,全年共1200    元;

（2）由各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对涉及随班就读工作的分管领导、班主任及语、数、 英任课教师发放津贴；

（3）所需经费由区教育局统筹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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